103年度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保管單位及保管人權責區分規定要點擬定如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.6  主管會議資料
1. 依教室分類:
1. 行政辦公室:各處室內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由各處室保管,惟保管人即為使用人,如屬處室內公用之財產則由主任為保管人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各年級教室內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由各導師為保管人‧
3. 專任教室:
	)故事屋: 幹事
	英聽教室:英語領域召集人
	文化教室: 幹事
	劇場教室: 幹事

	雙語教室:幹事
	自然教室:王怡嫻
	音樂教室:黃冠菱
	美勞教室:馬若喬

	韻律教室: 幹事
	電腦機房:資訊組長
	體育器材室:體育組長
	電腦教室:資訊組長


   
	家長會辦公室:幹事
	會議室:幹事
	視聽教室:幹事
	檔案室:文書組長

	圖書館:圖書館館長
	播音室:學務處生教組
	警衛室:幹事
	多功能教室:幹事

	教師研究室:幹事
	科任辦公室:幹事
	
	


   
3.其他空間:地下室、操場、廁所、走廊、屋頂公共空間:幹事

 貳.屬公用性則依財產(物品)特性分類
   1.資訊設備:資訊組
   2.網路電話:事務組
   3.體育器材:體育組

叁. 機關首長、主管人員或財產保管人員異動時，對於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之交接異動，應切實並按照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管理單位之財產紀錄列冊點交。
肆: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之保管人對於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之保管,應善盡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之維護保管之職責,財產(含非消耗性物品)如有損毀，應即查明原因，其由於保管或使用者之過失所致 ，保管或使用人應負賠償責任。
本資料已公告於教師晨會週知。



財產管理單位                總務總務主任                 校長
